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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中国是个农业大国�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�因此�保障农民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问
题在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。目前�我国西部地区农民参与式民主实践面临着参与主体参与意识缺失、参与能
力欠缺和参与成本过高等问题。要通过完善西部地区农民公共参与制度设计�实现西部地区多元化社会主体之间
利益的优化组合和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和谐互动�保证社会运行最大限度地合乎民意。

关键词：西部地区　农民　参与式民主
中图分类号：D920．4　　文献标识码：A　　文章编号：1003－4641（2011）02－0097－03

　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形

成的社会主义民主�是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类
型的民主�具有自己的制度优势和鲜明特点�中国特
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

合。［1］（PP6～9）中国是个农业大国�农民是我国最大的
社会群体�因此�保障农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
和监督权在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。

一、西部地区农民参与式民主实践面临的问题
1．参与意识缺失。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

展�依法治国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在社会
各领域得以贯彻�公民自身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日
益增强�但广大农村群众�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农村群
众�仍缺乏对公民权利和维权的基本认识。

2．参与能力欠缺。西部地区基层农民参与村内
事务的自觉性、积极性不高�参与方式多停留在上
访、信访、投诉等低层次上�对选举、听证、申诉、市长
热线等践行较少。

3．参与成本过高。西部地区农民参与公共事务
的时间、精力�以及金钱等物质成本较高�公共利益
难以通过参与方式得到全方位维护�且参与结果尚
不确定。

4．参与者不均衡。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姑且不
论。在西部地区农村往往是知识分子参与积极性
高�非知识分子特别是大部分靠种地为生的普通农
民参与较少�甚至漠不关心；处在贫困山区的基层农

民刚刚解决温饱问题�接下来还要面临子女教育、医
疗压力�公共参与对他们而言亦不现实�参与式民主
践行尚缺乏基本物质保障。

加之�一些群众主观上对当地基层政府不信任�
致使民众逐渐放弃合理合法的参与方式�甚至酿成
群体性事件�给参与者本人和家人乃至社会带来巨
大创伤。

二、西部地区农民参与式民主的构建
所谓参与式民主�是指基于共同的目的和权益�

不同的组织和个人�走到一起凝结成一个团体共同
民主协商、投票、决策的过程。西部地区农民参与式
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核心是参与�强调对村内公共事
项和公共利益维护的参与�通过对村内公共事项和
公共利益的维护共同探讨、共同协商、共同行动解决
共同的公共问题。参与式民主是立足于群众公民身
分的政治�群众不仅仅是选民�不是仅仅把自己看做
是政府机构的顾客、政府的管理对象�群众自身就是
管理者、自治者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。［2］（P285）建设
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参与式民主制度和理论体系�
应从改变以往轻视民众特别是基层农民参与权着

手。通过完善西部地区农民公共参与制度设计�实
现西部地区多元化社会主体之间利益的优化组合和

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和谐互动�保证社会运行最
大限度地合乎民意。西部地区农民参与式民主的构
建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地方特殊问题�切实与本民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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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区的文化、经济及人口结构等客观因素结合起
来�使法制和民主本土化更为顺畅。

（一）关于西部地区农民参与式民主实践资源的
整合

西部地区农民参与权的实现有赖本地参与式民

主的践行�亦需要客观的参与主体和必要的辅助资
源。

1．参与主体。“知悉普通人的生活是政治家知
识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但普通人的生活不能
从外部去认识和理解�只有过这种生活的人才清楚。
就像穿鞋一样�只有穿鞋的人才能讲出哪儿夹脚。
……最贤明的政治家也不能订立良好的法
律。” ［3］（P36）西部地区参与式民主的践行主体固然是
占西部地区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�与其他地区广
大农村农民一样�他们亦是历史的推动者和权利践
行者。加强民主素质意识和公民权利认识的培养�
转变传统观念�巩固和扩大西部地区农民民主参与
范围是参与式民主的必要条件。民主政治强调政治
参与�参与的人越多越好。凡是公民�都有政治参与
权�都 是 国 家 这 个 政 治 结 合 体 的 “ 股
东”。［4］（PP150～161）

2．信息资源。信息对称是知情权存在的前提�
知情权是参与权的基础�参与权亦是知情权目的。
由于交通阻塞�西部地区农民的民主权利意识、参与
意识相对淡薄�因此�要增强西部地区基层政府政务
公开、村务公开的力度�使基层群众在充分享有知情
权的基础上及时了解公共事务解决情况�践行参与
权�从而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公共利益和合法权益。

3．知识储备。随着科技进步�现代社会运行愈
发依赖科学技术的辅佐�公共参与的高效率运作需
要科学技术和相关知识的充实为铺垫。西部地区农
民参与式民主的实践亦需要相关技术条件。民众意
见的收集、公共事务信息的传播、民主知识和法律资
源的配置皆需要文化知识的储备为基础。知识的储
备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是西部地区农民参与式民主实

践必须的客观要件之一。
4．制度支持。在制度层面上�我们党在新农村

建设、十七大报告等文件中都明确规定了农民的参
与权�农民有权参与到民主选举、决策、管理和监督
的过程之中。此为完善西部地区农民参与式民主的
具体制度依据。此外�除了要求政府部门主观上的
配合�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届客观上给予物质和资
金方面的支持。公共参与的主要目的不仅是分享政
府的权力�同时也是分担政府的责任�是为了建立一

个责任共享、利益共担的机制。［5］（P6）

5．传媒关注。电视台、报纸、互联网络、手机传
媒等大众传媒应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疾苦�多替农
民发声。通过媒体和基层群众互动及基层群众和决
策层的良性互动�决策才能更加透明、更能为基层群
众接受、更好地得到贯彻和落实�西部地区农民的参
与意识、能力和水平才能得以提高�参与式民主才能
更好地在本地区生根发芽。

（二）西部地区农民参与式民主的现实构想
1．奠定民主参与的物质基础。农村公共生活中

的农民参与�是现代化的基层民主实践模式�是现实
行动中的民主�是农村公共生活中自治组织和民主
化管理的主导型、可持续型的民主力量。通过体制、
结构和物质给予方式的改革�将西部地区农民的民
主参与纳入公共生活的领域�奠定充实的民主参与
的物质保障�是新时期基层民主改革的一个重大命
题。“社会－－－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�造就
参与基础的多样化�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
与。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
随�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
治参与更高的价值”。［6］（P174）因此�在充实民主参与
的物质条件基础上�加强西部地区农民对公共参与
和民主化管理的深刻认识和理性自觉�提升其参与
能力�使参与式民主具有坚实的物质和经济资源支
持�是新时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和公
平、合理地配置经济资源的必然要求。

2．加强西部地区农民的权利认同。民主参与具
有民主意识培养功能、教育功能和民主共同体利益
整合功能。要通过公平地配置与分享法律资源�促
进西部地区农民参与政府与基层群众之间制度化博

弈关系�实现并强化西部地区基层农民公民和民主
权利的“权利认同”。

3．健全参与制度基础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
和法治皆属于制度范畴。民主参与既是一种动态的
参与和行动过程�亦是一种静态的参与制度运行模
式�也是一种高质量、现代化、基层化的民主基因的
生产过程。拓宽西部地区农民民主参与途径和范
围�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�保障人民当
家作主的民主权利�尤其是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
和监督权。社会效果一定要通过法律来实现�一定
要在法律之内来寻求社会效果的最大化。［7］（PP5～14）

要通过完善西部地区基层民主参与制度�让民众更
好地参与和管理基层公共事务�实现基层群众和决
策层的良性互动�保证最终的决策能为民众接受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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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以实践和贯彻。
4．优化参与程序。民主决策是基层群众自治的

关键。所谓民主决策�是指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事
项�由村民群众遵照一定的程序集体讨论�按照多数
人的意见作出决定。［8］（PP30～32）建立和完善西部地区
农村公共政策和村内外重大事项的提案、听证、协
商、表决和旁听等制度�让农民参与成为基层群众实
现、主张、确定一定利益关系的过程和公民权利和民
主利益综合表达的平台�以增强民主决策的效果。
民主参与途径主要包括投票、选举活动、地区活动、
个别接触等。［9］（P42）在西部地区农民参与式民主实
践的进程中�设立村民代表会议、加强村民代表会议
职责�完善村务、重要事项村民公决程序�通过选举、
协商、建议、讨论、表决和检举等一切合法途径参与
村内外、乡内外公共事务�有效保障农民群众参与村
庄事务重要事项决策的权利�使其“最大限度地参与
村内事务管理”。减少一元化的决策程序�推进协商
式、审议式的二元化民主。［10］（PP16～24）

5．完善监督程序。民主监督是加强西部地区农
民群众自治的基本保证。通过村务公开�完善村民
大会对村干部和村委会定期工作报告的评议程序；
定期督查村委会和村干部日常工作；由村民推选出
代表监督村委会和干部对村内外重大事项的处理过

程。民主监督的实践核心是村务公开�凡是村内外
重大事项和村民普遍关注的问题�都应向村民公开。
通过村务公开的日常化�村民可以通过民主评议、任
期和离任审计、公决罢免等监督和约束村干部�以期
实现有效民主化监督。

6．整合参与的法律资源配置。在我国西部地
区�农民的民主参与很大程度上缺乏基本法律保障。
村务公开、财务公开、重大事项公开等制度化、法制
化�是保障知情权的前提。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
大事项的决策必须经过群众听证和协商�使决策公
开化、透明化、多元化�依此保障基层群众更好、更有

序地参与村内外公共事务�维护其公共利益。构建
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�需要各个方面
的统一配合�其中�法律支撑－－－保障西部地区基层
农民基本的参与权利、平衡各社会主体的各种利益
关系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�实践良法善治�对构建西
部地区农民参与式民主具有制度性和法治性重要意

义。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�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
略、健全法制体系�把西部地区农民基层管理的民主
权利制度化、法制化、具体化�是我们党和政府新时
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

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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